
臺南市政府推展原住民族活動補助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
八、各補助事項之督導及考核作業

如下：

（一）申請案件經本府核定補助

者，應依計畫覈實辦理。未

經本府同意擅自變更計畫

，經本府通知限期改正而

屆期未完成改正，或已執

行完畢無法改正者，本府

得撤銷或廢止補助。

（二）本府得定期或不定期派員

考核各補助案件之實際執

行情形。

（三）受補助者累積二次未於期

限內完成補助經費核銷，

本府應不受理其下次之補

助申請。

（四）各該獲補助活動實際參與

人數，應達計畫目標百分

之八十以上，並應於成果

報告內檢具參加人員簽到簿

。

（五）受補助者應實施問卷調查

，且有效問卷回收率應達

百分之七十以上，並應將

調查結果載明於成果報告內

。
（六）本府應依前五款規定及提

供之資料，據以評估各該補

助案件效益，並作為往後審

核同一申請單位補助案件之

參考。

八、各補助事項之督導及考核作業

如下：

（一）申請案件經本府核定補助

者，應依計畫覈實辦理，如

有變更計畫者應報經本府同

意後，始得辦理，未經本府

同意擅自變更者，經通知限

期改正未改正者，本府得撤

銷補助經費。

（二）前款因變更計畫所生之損

失，本府不負賠償之責。

（三）活動執行期間，本府得定

期或不定期派員考核實際

執行情形。

增訂補助事項之督
導及考核作業，規
範受補助單位應依
限核銷經費，並定
明活動參與人數及
問卷回收之比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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